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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10月 12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  
 

提名及選舉議員以便任命為政府帳目委員會、  
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及  
議事規則委員會委員的程序  

 
 

目的  
 
  本文件旨在請內務委員會考慮提名及選舉議員以便立

法會主席任命為政府帳目委員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及

議事規則委員會委員的程序。  
 
 
背景 

 
2.  《議事規則》第72、73及74條分別訂明，政府帳目委員

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及議事規則委員會是立法會所設

立的委員會。該等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分別載於附錄 I、 II及 III，
各自的成員數目如下：  
 

 政府帳目  
委員會  

 

議員個人利益

監察委員會  
議事規則  
委員會  

 主席  1名  1名  1名  
 副主席  1名  1名  1名  
 委員  5名  5名  10名  
 
根據《議事規則》的規定，該等委員會的委員全部均須由立法

會主席按內務委員會決定的選舉程序任命。在過往各屆立法

會，議員獲任命擔任該等委員會的委員，直至當屆立法會任期

完結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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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及選舉程序 
 
3.  現建議採用下列提名及選舉程序；有關程序大致上以過
往 4屆立法會所採用的提名及選舉程序為依據：  
 

(a) 提名及選舉議員以便任命為本屆立法會該 3個委員
會委員的程序，必須在內務委員會會議席上進行，
日期由內務委員會指定；  

 
(b) 議員在提名時，應考慮到有需要確保該等委員會的

委員組合可達致平衡，並足以廣泛代表立法會的議
員組合；  
 

(c) 議員須以口頭方式提名，在 少獲得被提名議員以
外的另一位議員附議，並經獲提名的議員表示接受
提名後，此項提名才屬有效。議員若提名一位缺席
會議的議員，須表明已獲該位缺席議員同意接受提
名，方可作出有關提名；  

 
(d) 若獲提名的人數超過所須任命的人數，則須在進行

是次選舉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進行投票，議員並須
使用電子表決系統進行投票。議員投票選擇的獲提
名人數目可等同，但不得多於所須任命的人數。若
議員投票選擇的獲提名人數目多於所須任命的人
數，該位議員所投票數中超過所須任命人數的票數
將不獲計算。獲得 多票數的獲提名人將會當選；  

 
(e) 若一名本可當選的獲提名人因有一名或多名其他

獲提名人獲得的票數和他相等而未能當選，須根據
上文第 3(d)段所訂的選舉方式，就該名獲提名人與
此等其他獲提名人舉行另一輪投票；  

 
(f) 若根據上文第 3(e)段進行另一輪投票後，仍有一名

本可當選的獲提名人因有一名或多名其他獲提名
人獲得的票數和他相等而未能當選，內務委員會主
席須在此等獲提名人中，以抽籤方式決定哪位／哪
些獲提名人會取得餘下的席位；  

 
(g) 在選出該等委員會的委員後，內務委員會會議須隨

即暫停 10至 15分鐘，讓各委員會的當選委員相互選
出所屬委員會的主席及副主席；及  

 
(h) 內務委員會繼而復會，並會獲邀通過該等委員會正

副主席的選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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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關於選舉該 3個委員會的主席及副主席的程序，秘書處

建議採用本文件附錄 IV所載的程序。該程序以《內務守則》

附錄 IV所載選舉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的程序作為藍本。   
 
5.  內務委員會就該等委員會的委員人選所作出的建議會

呈交立法會主席，以便作出任命。  
 
 
選舉的時間安排 

 
6.  如議員通過上文第 3段和第 4段及附錄 IV所載的提名及

選舉程序，現建議在 2012年 10月 19日舉行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

提名及選舉議員加入該 3個委員會。  
 
 
徵詢意見 

 
7.  謹請議員：  
 

(a) 通過第 3段和第 4段及附錄 IV所建議的提名及選舉

議員以便任命為政府帳目委員會、議員個人利益監

察委員會及議事規則委員會委員的程序；及  
 
(b) 同意提名及選舉議員以便任命為該 3個委員會委員

的時間安排；秘書處建議在 2012年 10月 19日的內務

委員會會議上進行提名及選舉。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12年 10月 11日  



附錄 I 
 
 

政府帳目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負責研究審計署署長就以下各事宜提交的報告   
 

(a) 政府的帳目；  
 

(b)  委員會認為須提交立法會省覽的其他帳目；及  
 
(c) 委員會認為與審計署署長履行職責或行使職權有關的

事宜；  
 
(2) 研究由審計署署長就其審計 (衡工量值審計 )工作而提交立

法會省覽的報告。在該報告中，審計署署長就政府部門、憑

藉任何條例審計署署長職權範圍所及的公共團體或組織或

接受公帑補助的組織是否符合經濟原則及是否講求效率與

效用，進行審計；及  
 
(3) 於 審 計 署 署 長 將 報 告 提 交 立 法 會 省 覽 之 日 起 3個 月 內 就

審計署署長的報告提交報告。  



附錄 II 
 

 
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研究議員個人利益登記冊的編製、備存、取覽等各項安排； 
 
(2) 考慮議員或其他人士就該登記冊的形式及內容提出的建議； 
 
(3) 考慮與議員個人利益的登記及申報有關或就議員未有登記

及申報其個人利益而作出的投訴，並經委員會考慮後如認為

適當，調查該投訴；  
 
(4) 考慮與《議事規則》第 83AA條 (申請發還工作開支或申請預

支營運資金 )所提述的議員行為有關的投訴，並經委員會考

慮後如認為適當，調查該投訴；  
 
(5) 考慮關乎議員以其議員身份所作行為的操守標準事宜，並就

該等事宜提供意見及發出指引；及  
 
(6) 向立法會作出報告及建議，包括關於根據《議事規則》第85條

(與個人利益、工作開支或營運資金有關的處分 )作出處分的

建議。  
 

  



附錄 III 
 
 

議事規則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檢討立法會的議事規則及委員會制度並因應需要向立法會

作出修正或改變的建議；及  
 
(2) 研究任何由立法會或其轄下委員會，或立法會主席交付，或

由委員會本身成員提出的有關立法會行事方式及議事程序

事宜。   
 
 



附錄 IV 

 
 

選舉政府帳目委員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及  
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的程序  

 
 
主席的選舉   
 
主持選舉的委員   
 
  就選舉委員會主席而言，出席委員中排名 先者須主持

選舉。如他獲提名候選主席一職，在未獲提名的出席委員中排

名 先者須主持選舉。  
 
2.  凡在任期內進行選舉填補主席一職的空缺，副主席須主

持選舉。如副主席缺席或獲提名候選該職位，出席的其他委員

中排名 先者須主持選舉。如他獲提名候選該職位，在未獲提

名的出席委員中排名 先者須主持選舉。  
  
選舉程序   
 
3.  在選舉開始時，主持選舉的委員須即席邀請委員提名委

員會主席一職的人選。有效的提名須由一名委員口頭作出，由

少另外一名未獲提名的委員口頭附議，並為獲提名的委員接

納。委員倘提名缺席的委員候選該職位，必須表明已獲得該名

缺席委員接受提名。  
 
4.  如主持選舉的委員獲提名候選主席一職，除非委員會另

有決定，否則須按上文第 1段或第 2段所述，由其他委員代替他

主持選舉。  
 
5.  如只有一項提名，則主持選舉的委員須宣布該名候選人

當選為委員會主席。  
 
6.  如有兩項或更多提名，則主持選舉的委員須宣布以不記

名的方式進行投票，並指示委員會秘書發給每名出席會議的委

員 (包括主持選舉的委員 )一張選票。每名候選人須按其在選舉中

獲提名的先後次序獲編配一個候選人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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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出席會議並有意投票的委員須在選票上使用 “”號印章

於其屬意的候選人編號旁邊的空格內蓋印，並將選票放進投票

箱。任何未經蓋印、未妥為蓋印或在兩個或多於兩個候選人編

號旁邊的空格內蓋上 “”號的選票，須予作廢。  
 
8.  所有出席會議並有意投票的委員投票後，委員會秘書須

在全體出席會議的委員面前點算選票，並向主持選舉的委員報

告點票結果；主持選舉的委員須核對點票結果，予以確認。   
  
9.   主持選舉的委員須宣布各候選人之中獲 高有效票數

的一名候選人當選為委員會主席。   
  
10.  如兩名或以上候選人獲得相同的 高有效票數，則主持

選舉的委員須宣布其將以抽籤方式決定如何對該等候選人投決定

性的一票。   
 
11.  主持選舉的委員須隨即進行抽籤，按結果對其中一名候

選人投決定性的一票，並隨即宣布該名候選人當選為委員會主

席。   
  
 
副主席的選舉   
 
主持選舉的委員   
  
12.  主持委員會副主席的選舉的委員是該委員會主席。如主

席缺席，出席的其他委員中排名 先者須主持選舉。如這位委

員獲提名候選該職位，在未獲提名的出席委員中排名 先者須

主持選舉。   
  
選舉程序   
  
13.  主持選舉的委員須即席邀請委員提名委員會副主席一

職的人選。有效的提名須由一名委員口頭作出，由 少另外一

名未獲提名的委員口頭附議，並為獲提名的委員接納。委員倘

提名缺席的委員候選該職位，必須表明已獲得該名缺席委員接

受提名。   
  
14.  如只有一項提名，則主持選舉的委員須宣布該名候選人

當選為委員會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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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如有兩項或更多提名，則主持選舉的委員須宣布以不記

名的方式進行投票，並指示委員會秘書發給每名出席會議的委

員 (包括主持選舉的委員 )一張選票。每名候選人須按其在選舉中

獲提名的先後次序獲編配一個候選人編號。 

 

16.  出席會議並有意投票的委員須在選票上使用 “”號印章

於其屬意的候選人編號旁邊的空格內蓋印，並將選票放進投票

箱。任何未經蓋印、未妥為蓋印或在兩個或多於兩個候選人編

號旁邊的空格內蓋上 “”號的選票，須予作廢。 

  
17.  所有出席會議並有意投票的委員投票後，委員會秘書須

在全體出席會議的委員面前點算選票，並向主持選舉的委員報

告點票結果；主持選舉的委員須核對點票結果，予以確認。 

 

18.  主持選舉的委員須宣布各候選人之中獲 高有效票數

的一名候選人當選為委員會副主席。  
  
19.  如兩名或以上候選人獲得相同的 高有效票數，則主持

選舉的委員須宣布其將以抽籤方式決定如何對該等候選人投決

定性的一票。  
  
20.  主持選舉的委員須隨即進行抽籤，按結果對其中一名候

選人投決定性的一票，並隨即宣布該名候選人當選為委員會副

主席。  
 
 


